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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 10 月 5 日起 ，

《人民日报》 《中国日报》 连

续 3 天刊布上海海事法院公
告 ： 将在 10 月 18 日公开强

制拍卖巴拿马籍 “帕莫娜” 号
远洋货轮。 随后， 中国新闻社

向全球华文媒体发稿披载， 上

海各报也作了报道。 海内外许
多航运、 司法和商界人士对此

纷纷打听： 这是怎么回事？ 为
什么要拍卖这艘外轮？ 的确，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拍卖

外籍轮船， 是改革开放后海事
司法领域与国际接轨的新鲜

事， 难怪会有很多人感到惊讶
和好奇。

那么， 这一史无前例的拍

卖活动何以会产生？ 其法律依
据何在？ 一切要从早些日子发

生在这艘 “帕莫娜” 轮上的事
情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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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中国首次拍卖外轮
外国船东欠薪隐匿无踪

浙江省宁波北仑港， 随着长鸣

的汽笛声， 挂着巴拿马国旗的 “帕

莫娜” 轮缓缓驶入， 抵近码头抛锚

泊岸。 可是，从船长到每一位船员，

无人因货轮安抵港口可以歇息一下

而高兴，相反都有些烦闷：船东拖欠

工资， 往后不知如何是好……这一

天，是 1985 年 7 月 13 日。

前一年的 12 月 17 日， “帕莫

娜” 轮的船东代表与武汉长江轮船

公司在上海签订 《租用船员合约》，

要求提供 25 名船员 ， 工作一年 ，

而巴拿马的索达·格莱特航运有限

公司作为船东， 每月汇付 20833 美

元作为工资及相关费用。 可是， 船

员们 1 月 14 日从上海港登上 “帕

莫娜” 轮开始履行合同， 仅在 2 月

1 日收到 16000 美元， 6 月 12 日收

到 5455 美元， 此后分文未获。 航

程中， 船长姜庆癉曾命报务员向位
于纽约的公司发报催讨工资， 却没

有回音。 尽管如此， 船员们抑制内

心的不平， 承受惊涛骇浪和狂风暴

雨， 前往多国完成货运， 终于驶回

宁波。

“帕莫娜” 轮泊港第 4 天， 航

运公司代理人刘志容来到宁波。 他

向船员们解释说， 希望大家体谅公

司资金拮据， 一时发不出工资， 还

请他们对货轮继续保养， 按照合同

前往曼谷装米 ， 完成最后一个航

次。 在船长安排下， 船员们修理机

器， 调试设备， 在各个部位除锈涂

漆。 这期间为节省燃油， 船上不发

电， 晚上只点蜡烛和煤油灯。 各人

的生活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 用咸

菜下饭， 抽劣质香烟。 不用说， 他

们的家庭经济状况也大受影响。

又熬了好些天， 船长抱着侥幸

的心理， 给纽约挂长途电话， 想催

促船东尽快偿付欠薪。不料，电话那

头传来惊人讯息： 公司老板不知去

向，许多债权人上门讨债，公司有可

能破产！ 船员们得悉情况， 既惊又

气， 当即议决大部分人先回武汉，

留下几个人守船并寻求解决之道。

刘志容带来了坏消息。 纽约、

香港还有其他可能的地方， 他都托

人打听了， 老板渺无踪影。 船长大

感失望， 向他追问那 20 万美元欠

薪由谁来付。 刘志容让他们抓紧时

间循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轮机长愤

然表示， 有理走遍天下， 船员的要

求是正当的， 早就该走法律这条路

了： “现在的劳务输出， 已不是几

十年前的华工了！”

船员委托律师提起诉讼

9 月上旬的一天， 船长姜庆癉

等人来到上海海事律师事务所， 要

求委托律师追讨薪资。 接待他们的

倪志强律师熟知国内外航运业的经

济纠纷， 他建议： 最好由公司出面

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上海海

事法院作为新组建的司法机关， 是

适应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和海上运

输迅速发展的形势 ， 于 1984 年 6

月 1 日成立的。

9 月 16 日， 上海海事律师事

务所的江胤森、 倪志强律师受武汉

长江轮船公司海员对外技术服务公

司经理张纪善委托， 向上海海事法

院提出申请， 对索达·格莱特航运

有限公司名下的巴拿马籍 “帕莫

娜” 轮行使船舶留置权。 上海海事

法院受理申请后， 海商审判庭审判

长高剑鸣看到被申请人是索达·格

莱特航运有限公司， 马上明白了债

务产生的原因。 原来， 为了规避所

在国对航运业务利润的高额征税，

该公司老板分别在巴拿马、 利比里

亚注册了 5 家航运公司， 每家公司

只有一艘货轮。 而且， 这个家族企

业一面吸收外来股本， 一面将船抵

押贷款。 这样一来， 无论哪家公司

出事， 都不会牵连其他公司， 更不

会损及老板本人的资产。 如果老板

溜之大吉， 即使公司破产也没有实

际损失， 只是苦了一众债权人。 我

国实行对外开放， 开始劳务输出，

1984 年和 1985 年有五批船员与两

艘巴拿马籍货轮、 三艘利比里亚籍

货轮签订合同， 船东亦即公司老板

是这同一个人。 由于全球经济不景

气， 国际航运市场萎缩， 这老板名

下的五家航运公司入不敷出， 严重

拖欠中方船员的工资及其他劳务费

用， 1985 年已酿成四起债务纠纷。

几位法官认真研究后， 于 9 月

22 日发出 《民事裁定书》， 限令索

达·格莱特航运有限公司 5 天内提

供 20 万美元担保 ， 逾期即扣押

“帕莫娜” 轮。 5 天时间很快过去

了， 船东方面毫无反应。 这已在法

官的预料之中， 法院于当月 28 日

发布扣船令 。 这是通过行使留置

权， 走出了依法处置的第一步。 不

过， 依据 “帕莫娜” 轮所欠的巨额

债务 ， 法官们认定仅对其采用扣

押、 滞留、 船舶受押人代位付给等

手段， 已经没有足够效用了。 他们

进而考虑将其变卖以偿付相关债

务。 虽然这在中国没有先例， 加之

涉及较为复杂的法律关系和财务问

题 ， 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国际纠

纷， 但若不采取拍卖手段， 就不能

保障中国船员的利益， 也不能依法

维护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劳务市场，

更不能捍卫司法尊严和国家主权。

29 日， 上海海事法院就此案

发出民事裁定书裁定 ， 择日变卖

“帕莫娜” 轮， 以所得价款清偿债

务。 显然， 通过在司法程序中引入

拍卖这一在中国大陆已绝迹多年的

经济手段， 才能公开、 公正、 公平

处理这宗涉外债务纠纷。 为体现依

法执行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上海海

事法院不直接介入具有商业性和民

间性的拍卖活动， 指定于 30 日成

立 “帕莫娜” 轮债务清偿委员会，

由该院的法官高剑鸣、 方苏亚， 上

海国际经济贸易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唐一麟、 沈震国， 代表上海会计师

事务所的贺德川组成， 负责处理拍

卖该轮事宜。

武汉长江轮船公司海员对外技

术服务公司委托律师， 于 10 月 3

日正式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上海海事法院按照国际惯例， 将拍

卖时间、 地点、 报名竞拍的手续和

截止期限等， 电传通知索达·格莱

特航运有限公司 、 受押人和债权

人， 并于当月 5 日在全国最权威的

中、 英文大报予以公告。

其时中国大陆没有恢复拍卖

业， 也没有专职拍卖师。 债务清偿

委员会确定， 由贺德川代行拍卖师

职责。 贺德川年逾半百， “文革”

前任上海求新造船厂副厂长、 总会

计师， 1977 年起在该市造船系统

主管财务、 审计和法务， 熟悉不同

类型和年资的船舶， 也了解涉外经

济法规， 是专业职称评定时全国首

批 50 位注册会计师之一。 贺德川

深知这是关系到司法尊严和国家声

誉的重要工作， 一点马虎不得。

18 日这天， 是预定拍卖的日

子。 外滩中山东一路 33 号大楼正

门石阶旁 ， 竖着一块 “‘帕莫娜 ’

轮拍卖处由此去” 的指示牌。 下午

1 时不到， 已有人陆续沿牌子指示

的方向走向一个会议厅。 50 多平

方米的会议厅， 是上海市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开会议事之地， 当天被

暂借作为拍卖会场。 肩负举槌主持

拍卖重任的贺德川， 也提前来到会

议厅， 见到已在等待的姜庆癉、 刘

志容， 分别握手致意。

清偿债务，开创先例

1 时过后， 在 “公开拍卖 ‘帕

莫娜’ 轮的红色大字横幅下， 债务

清偿委员会成员就座。 法官高剑鸣

宣布拍卖开始， 原本嘈杂的现场立

刻鸦雀无声。 先是播放录像， 上海

海事法院的书记员随着画面逐一介

绍了这艘船的吨位 、 甲板 、 驾驶

台 、 机舱 、 主机和副机等现有状

况。 介绍结束后， 担任拍卖师的贺

德川站起身， 拿着桌上一个密封的

纸卷筒扬了扬， 大声说道： “这密

封的纸卷是一个宝匣子 。 坦率地

说， 低于这宝匣子里的底价， 当然

就不会成交。” 这时， 二排一位戴

眼镜的中年男子发问：“拍卖后，纸

卷筒里的秘密会公开吗？”贺德川答

道：“秘密，就是秘而不宣嘛。 ”这老

道诙谐的回答， 引得哄堂大笑。

贺德川放下纸卷筒， 拿起一尺

长的锣槌对全场说： “各位来宾，

我把参与竞拍的单位向大家作个简

单介绍。 前排就座的四男一女中，

1 号竞拍者是上海锦江航运公司，

2 号竞拍者是新海航业有限公司，

4 号是中华造船厂， 5 号是上海海

运局海员对外技术服务公司， 6 号

是中国国际信托公司香港分公司。

这五家竞拍申请人交付了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以及……” 话

音未落， 有位中年男子站起来说：

“拍卖师， 还有我呢。” 贺德川接上

口： “对了， 还有你没介绍。 你本

来排序是 3 号， 虽然持有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和委托书， 但你忘了带

支付外汇能力的证明呀！” 中年男

子申辩： “我已经打了长途电话，

厂里答应马上电汇。” 贺德川微笑

一下， 对着全场说： “好， 现在再向

大家介绍这位性急的竞拍者， 他是浙

江省定海县船舶拆修厂的代表。 但由

于他忘记带外汇资信证明， 不能参加

叫价拍卖 ， 对此我们深表遗憾 。 不

过， 如果他在拍卖过程中能把支付外

汇能力的证明或电汇单送到这里， 就

可以马上让他参加拍卖 。” 这番话 ，

激起了一阵掌声 ， 现场气氛陡然升

温。

贺德川对那位中年男子低声安慰

了几句， 又与 5 位竞拍者一一握手，

预祝成功。 随后， 他举着拍卖槌挥舞

了几下， 一字一顿地说： “本次拍卖

以美元计价。 现在， 我宣布拍卖叫价

开始！” 话音刚落， 1 号竞拍者抢先

叫价： “26 万！” 5 号竞拍者紧接着

加价 ： “27 万 ！” 随即 ， 28 万 、 29

万、 30 万……几分钟时间， 叫价就

升到 40 万！ 工作人员不停地在小黑

板上标记不同竞拍者的叫价， 现场气

氛紧张而热烈。

由于竞拍者都是海运或造船业的

行家， 预先又对 “帕莫娜” 轮作过充

分了解， 当竞价过了 40 万美元， 就

相对谨慎起来， 加价从 “万” 变成了

“千”。 6 号竞拍者喊出 “40 万 1 千！”

5 号又叫 “40 万 3 千 ！ ” 2 号加价

“40 万 5 千！” ……当报价一口接一

口加到 41 万 4 千时， 2 号凌厉地叫

道 “42 万”， 6 号跟着只加了 1 千， 5

号又加 1 千， 6 号再加 1 千， 不料 2

号突然叫出 “43 万 ” ， 一口加了 7

千， 显示志在必得。 其他竞投者不再

出价， 黑板上的数字停在这第 35 口

叫价上， 现场一片寂静。

“大家再认真仔细算算， 不要错

过机会！” 贺德川扫视了一下前排的

竞拍者， 又举起拍卖槌说： “还有出

高价的吗？ 没有的话， 就要拍板成交

了。” 桌上一座镀金石英电子钟 “滴

答滴答” 地响着， 显得格外清晰。 2

时许， 贺德川背过身， 与债务清偿委

员会其他成员低声交谈了几句， 再面

向竞拍者问道： “43 万， 还有叫价

的没有？”重复两遍，没有反应。他伸出

握着木槌的右手朝桌面击去，“啪”地

一槌定音！他高声宣布：“帕莫娜”号货

轮归新海航业有限公司拍得！霎时，全

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庆贺中国有史以

来首次拍卖外籍轮船圆满成功。 不仅

法官、 律师、 会计师和竞拍者心潮起

伏 ， 非常激动 ， 连分别处于此案原

告、 被告一方的姜庆癉、 刘志容也如

释重负， 眼角渗出了泪水。

10 月 24 日 ， 上海海事法院在

《解放日报》 报眼位置发布公告， 认

可 “帕莫娜” 轮的所有权移转， 新海

航业有限公司对 “帕莫娜” 轮此前的

任何债务不承担责任。 就在这一天，

陈以芬率船员前往宁波北仑港， 在法

院和海关人员的监督下， 与武汉长江

轮船公司办理了 “帕莫娜” 轮的交接

手续。

贺德川举槌最后一击， 完成 “帕莫娜” 轮拍卖 律师在现场最后审核竞拍者递交的文件


